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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久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编号：167667316
岗位名称：银行保安
工资待遇：4200 元
岗位内容：负责银行日常安保工作，
现场秩序维护。
任职要求：
1、20-50 岁，初中及以上学历；
2、身高 1.72 米以上，无犯罪记

录，无纹身，无不良嗜好，品貌端正，
身体健康。

上海洋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编号：167651503
岗位名称：仓库专员
工资待遇：4000-6000 元
岗位内容：1、物料进仓、出仓、验收、
次品处理等
2、根据规定进行定期盘点工作；
3、仓库的安全工作和物料保管

防护工作；
4、作业单据的正确录入与登记；
5、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等。

任职要求：
1、25-45岁，中专及以上学历；
2、熟悉仓储库存管理流程，掌

握进销存管理基本知识；
3、熟练操作办公管理软件，

ERP等工作；
4、吃苦耐劳，有抗压精神，擅长

手缝优先。

上海地久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编号：167667395
岗位名称：车库收费员
工资待遇：2800 元
岗位内容： 商务楼宇或物业小区的
车库收费等事项。
任职要求：
1、20-55 岁，初中及以上学历；
2、无犯罪记录，无纹身，无不良

嗜好，品貌端正，身体健康。

上海京弘商贸有限公司

岗位编号：167582470
岗位名称：印刷行业销售人员
工资待遇：5000-6000 元
岗位内容： 负责公司印刷技术产品
的推广，并开拓营销市场。
任职要求：
1、25-35 岁，熟悉印刷行业或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2、沟通能力强，了解市场需求。

上海科学会堂综合服务公司

岗位编号：167666881
岗位名称：会展部服务员（科学会堂）
工资待遇：3500 元
岗位内容：1、熟悉各类会议的特点
以及会议的布置和装饰要求；
2、按照会务和接待服务规程的

要求，做好一般性会议、公务活动所
需的各项服务工作；
3、能熟练掌握会务接待服务需

用的旗帜、花卉及其他物品的摆放、
使用；
4、能正确的使用和保养会务接

待服务场所常用的各种设备和用品；
5、能正确处理接待会议过程中

发生的一般问题；
6、能规范礼貌接听电话并作出

准确的判断和处理。
任职要求：
1、35 岁以下，男女不限，女

162CM以上，男 173CM以上；
2、有会展服务工作经验1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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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首间““名医工作室””
在豫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揭牌

黄浦在医联体建设上又有了新举措，上
个月，豫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清名医工
作室”揭牌，邀请仁济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
师张清担任工作室带头人，逐步探索打造社
区心脏康复特色品牌。
据了解，名医工作室的成立，不仅能让居

民在社区内就能享受到三级医院专家的服
务，通过专家带教，进一步提升社区医生的临
床诊疗和科研水平。自今年 4月 23日起，每
周二下午，张清教授将现身豫园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中华路 1525号）开设门诊。他
也会不定期地开展社区健康讲座，为广大社
区居民提供健康指导，还将进行教学查房，带
教两名全科医师共同参与，同时在社区医生
的论文撰写、科研课题立项实施等方面提供
专家科研指导。

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服务百姓，黄
浦区卫生健康委在新一轮区域医疗联合体建
设中积极探索“嵌入式”学科建设，在原有
“瑞金 -卢湾”“九院 -黄浦”合作模式的

基础上，将本区更多三级医院特色专科和专
家资源引入医联体内，通过专家下社区开设
“名医工作室”“全专联合门诊”等形式进行
合作。
下一步，黄浦区将进一步加强与区域内

三级医院的合作交流，引进更多医术高、口碑
好的专家下社区开设“名医工作室”，利用医
疗联合体平台推动分级诊疗，为破解医改中
“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提供实践方案，让
更多黄浦居民百姓受益。 （服务办）

张清
医学硕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心内科副主任医师
西院病区执行主任

12、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是什么？
答： 习总书记指出开展一轮新的扫黑专

项斗争，重点是农村，城市也要抓，对群众反
映强烈、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行业和领域，
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依法重点整治。

13、扫黑除恶要做到哪两个“结合”？
答： 中央要求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

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既有力打击震慑
黑恶势力犯罪，形成压倒性态势，又有效铲除
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效机制。

14、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治本之策、关
键之举是什么？

答：习总书记指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治本之策、 关键之
举，务必把这个基础夯实筑牢。

15、郭声琨同志指出，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
斗争、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时要做到“两个一
律”，什么是“两个一律”？

答：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一律深挖其背
后腐败问题； 对黑恶势力 “关系网”、“保护
伞”，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16、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有几家？

答： 中央成立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机关、中央
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综治办、中央网信
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
公安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国
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
利部、农业部、文化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
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中国银监会、
国家旅游局、中国海警局、武警部队等参加，
共 28个单位。

17、中央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责任人
和直接责任人是如何规定的， 有哪些具体要
求？

答：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平
安建设第一责任人，也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第一责任人，要亲自研究部署，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要勇于担当、敢于碰硬，旗帜鲜
明支持扫黑除恶工作，为政法机关依法办案

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职、深挖彻查“保护伞”排
除阻力、提供有力保障。 对涉黑涉恶问题尤
其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案要案，要有坚决的
态度，无论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特别是要
查清其背后的“保护伞”，坚决依法查办，毫
不含糊。各级政法机关主要负责同志是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直接责任人，要确保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上级政法机关要加强对下一级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督导检查，协调督办重点
案件。有关部门要依纪依法慎重处理对扫黑
除恶工作干警的举报，防止黑恶势力利用举
报干扰办案、打击报复。

18、中央关于依法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总体
要求是什么？

答：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要坚持打早打小，
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确保将黑恶
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
19、当前涉黑涉恶犯罪的新动向是什么？

答：当前黑恶势力仍在一些地方、行业、
领域滋生蔓延，并呈现出新动向。一是向政治
领域渗透，企图操控、把持基层政权；二是向
新行业、新领域扩张，追求非法利益最大化；
三是向隐蔽化转型，逃避打击能力增强。

20、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综合
治理、齐抓共管；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坚
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

21、两高两部针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门出
台的配套司法文件是什么？

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
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 号）。

22、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规定的恶势力 7 类
典型案件和 11 类常见伴生行为 （案件）是
什么？

答：7 类典型案件：非法拘禁、敲诈勒索、
寻衅滋事、强迫交易、聚众斗殴、故意毁坏财
物、故意伤害。

11类常见伴生行为（案件）：开设赌场、组
织卖淫、强迫卖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
毒品、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

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聚众“打砸抢”。

23、中央督导组的督导工作的“六个围绕、六
个重点”是什么？

答：一是围绕政治站位，重点督导党委和
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和

重要决策部署情况， 贯彻落实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总体要求和实施步骤情况， 专项斗争
第一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切实履行扫黑除恶
重大政治责任情况。

二是围绕依法严惩， 重点督导扫黑、除
恶、治乱的成效，特别是发动群众情况，严守
法律政策界限，严格依法办案，确保涉黑涉恶
问题得到根本遏制情况。

三是围绕综合治理， 重点督导各部门齐抓
共管，相关监管部门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加强
日常监管，形成强大合力、整治突出问题情况。

四是围绕深挖彻查， 重点督导把扫黑除
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治
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 深挖黑恶势力背
后“保护伞”情况。

五是围绕组织建设， 重点督导整顿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 严防黑恶势力侵蚀基层政
权， 为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供坚强组织
保证情况。

六是围绕组织领导， 重点督导各级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加大统筹力度，层层压实责任，推
动解决经费保障、技术装备、专业队伍建设等
重要问题情况。

24、公安机关涉黑涉恶线索核查“三长负责
制”是什么？

答：省、市、县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是线索核
查第一责任人， 分管刑侦工作领导是直接责任
人，刑侦部门负责牵头组织线索核查工作。对每
条线索必须做出有无涉黑涉恶犯罪嫌疑的结

论，由负责核查的公安机关的局长、分管刑侦副
局长、刑侦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上报。

25、公安机关涉黑涉恶线索核查“一案双查
制”是什么？

答： 上级公安机关认为下级公安机关做
出的核查结论不符合事实的， 启动 “一案双
查”，由上级公安机关督察部门对线索核查工
作进行调查， 由上级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对原
线索重新核查。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会知识
（上接 7 版）


